
全民健康保險罕見疾病申請核發重大傷病證明流程圖 

保險對象經特約醫療院所診斷確定為
衛生福利部公告之罕見疾病 

醫療院所立即辦理罕
病通報國健署 

101年11月19日
醫管組 

國健署受理
通報案件 

1.申請書併國健署確診資料單據以核發重大傷病證明（不須再送專
審） ，以確診資料單上通報日期為生效起日 。 
2.登錄IC卡。 
3.建檔-需加註罕病註記及罕病序號。 

受理後以ID權限查詢國健署罕病資料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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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者再就醫時，診治醫師確認為罕病資料庫
登錄之確診個案（可查詢國健署罕病資料庫
或依據確診通報函）即可申請重大傷病證明 

1.現場、郵寄或院所代辦申請 
需檢具下列文件 
（1）診斷證明書或罕病確診資料單 
（2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
（3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申請書 

2.院所網路申請 
特約院所網路申請﹝須經分
區業務組核可﹞ ，檢具文件
（網路上傳檔案格式資料） 

確認後列印確診資料單
（可替代診斷證明書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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